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五點之一、第十
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本貸款之對象為漁業

（民）團體、生產合

作社或實際從事下列

漁業經營之漁民： 

(一)海洋漁業，包含

漁撈及養殖。 

(二)陸上養殖。 

(三)休閒漁業或娛樂

漁業。 

(四)水產加工或運銷

等漁業生產。 

前項借款人屬養

殖業者，應同時具備

下列各款條件： 

(一)漁會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甲類會員、養

殖漁業發展協會

會員、農會法第

十二條所定農會

會員、完成當年

度或前一年度養

殖漁業放養量申

報。 

(二)領有養殖漁業登

記證、區劃漁業

權執照、專用漁

業權入漁證明文

件或其他依法令

許可之養殖證明

文件。但屬申辦

養殖漁業登記中

者，應檢附主管

機關核准興建水

產養殖設施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同意

書。 

前項第二款但書

借款人，僅得申貸資

三、本貸款之對象為漁業

（民）團體、生產合

作社或實際從事下列

漁業經營之漁民： 

(一)海洋漁業，包含

漁撈及養殖。 

(二)陸上養殖。 

(三)休閒漁業或娛樂

漁業。 

(四)水產加工或運銷

等漁業生產。 

前項借款人屬養

殖業者，應同時具備

下列各款條件： 

(一)漁會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甲類會員、養

殖漁業發展協會

會員、農會法第

十二條所定農會

會員、完成當年

度或前一年度養

殖漁業放養量申

報。 

(二)領有養殖漁業登

記證、區劃漁業

權執照、專用漁

業權入漁證明文

件或其他依法令

許可之養殖證明

文件。但屬申辦

養殖漁業登記中

者，應檢附主管

機關核准興建水

產養殖設施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同意

書。 

前項第二款但書

借款人，僅得申貸資

一、 第一項至第二項及第

四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 

二、 鑑於養殖設施興(改)

建實務情形，仍有因

缺工缺料、建築執照

變更、登記行政作業

程序及陳情案件等情

事，致興(改)建工程

延宕，借款人無法於

現行規定期限二年內

補正養殖漁業登記證

，爰修正第三項，將

該證書之補正期限由

二年修正延長為三年

，以落實減輕漁民貸

款負擔及照顧漁民之

政策目的。 



本支出貸款，並應於

撥貸後三年內補正養

殖漁業登記證。 

申請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室內養殖

設施，以設置屋頂型

綠能設施之貸款案，

及為新建室內養殖設

施，其屋頂構造為太

陽光電發電設施（備

）材質之貸款案者，

須為第一項之養殖業

者，且應先取得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

發室內養殖設施得附

屬設置屋頂型綠能設

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申請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室內養殖

設施，以設置屋頂型

綠能設施之貸款案

者，應於核准貸款利

率之日起二年內補正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

記文件，屆期未補正

者，其貸款利率應調

整為其他類貸款利

率，貸款經辦機構已

溢請領之利息差額補

貼應繳還農業部。 

本支出貸款，並應於

撥貸後二年內補正養

殖漁業登記證。 

申請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室內養殖

設施，以設置屋頂型

綠能設施之貸款案，

及為新建室內養殖設

施，其屋頂構造為太

陽光電發電設施（備

）材質之貸款案者，

須為第一項之養殖業

者，且應先取得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

發室內養殖設施得附

屬設置屋頂型綠能設

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申請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室內養殖

設施，以設置屋頂型

綠能設施之貸款案

者，應於核准貸款利

率之日起二年內補正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

記文件，屆期未補正

者，其貸款利率應調

整為其他類貸款利

率，貸款經辦機構已

溢請領之利息差額補

貼應繳還農業部。 

五之一、借款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收

回其貸款，貸款

經辦機構已請領

之利息差額補貼

應繳還農業部： 

(一)於貸款存續

期間發生下

列 情 形 之

一，自違法

情事發生之

日起視為違

約： 

1.有走私、

五之一、借款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收

回其貸款，貸款

經辦機構已請領

之利息差額補貼

應繳還農業部： 

(一)於貸款存續

期間發生下

列 情 形 之

一，自違法

情事發生之

日起視為違

約： 

1.有走私、

一、 配合修正後第三點第

三項規定，養殖漁業

登記證補正期限已修

正延長為三年，爰修

正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依第三點第三項規

定申貸者，應於撥貸

後三年內補正養殖漁

業登記證，如未補正

，應收回其貸款，貸

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

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

農業部，以確保貸款

效益。 



偷渡及電

、毒、炸

魚違規情

事。 

2.經撤銷漁

業經營之

核准或撤

銷漁業證

照。 

(二)貸款用途屬

為變更現有

漁船經營漁

業種類，購

買汰建資格

者，借款人

未於撥貸後

二個月內補

正變更後漁

業執照。 

(三)依第三點第

三項規定申

貸資本支出

貸款，借款

人未於撥貸

後三年內，

補正養殖漁

業登記證，

視為未符合

貸款資格。 

借款人於貸

款存續期間，經

依漁業法限制、

停止漁業經營或

收回漁業證照處

分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因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之

事由：應視

為違約並收

回其貸款，

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之

利息差額補

偷渡及電

、毒、炸

魚違規情

事。 

2.經撤銷漁

業經營之

核准或撤

銷漁業證

照。 

(二)貸款用途屬

為變更現有

漁船經營漁

業種類，購

買汰建資格

者，借款人

未於撥貸後

二個月內補

正變更後漁

業執照。 

(三)依第三點第

三項規定申

貸資本支出

貸款，借款

人未於撥貸

後二年內，

補正養殖漁

業登記證，

視為未符合

貸款資格。 

借款人於貸

款存續期間，經

依漁業法限制、

停止漁業經營或

收回漁業證照處

分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因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之

事由：應視

為違約並收

回其貸款，

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之

利息差額補

二、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酌作文字修正。 



貼應繳還農

業部。 

(二)因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以

外之事由：

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之

借款人受處

分期間利息

差額補貼應

繳 還 農 業

部。 

貼應繳還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二)因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以

外之事由：

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之

借款人受處

分期間利息

差額補貼應

繳還中央主

管機關。 

十八、本貸款資金應於核

准貸款日起三個月

內動用完畢。但屬

資本支出，應於核

准貸款日起三個月

內第一次動用，並

依工程進度於一年

內動用完畢；借款

人屬第三點第二項

第二款但書所定申

辦養殖漁業登記中

者，應於核准貸款

日起三個月內第一

次動用，並依工程

進度於二年內動用

完畢。 

借款人確有困

難，致工程未能於

前項期限內完成者

，得向貸款經辦機

構申請延長資本支

出貸款之動用期限

，最長一年，並以

一次為限。 

貸款經辦機構

受理前項申請，經

評估確有必要者，

應向全國農業金庫

申請變更動用期限

。 

十八、本貸款資金應於核

准貸款日起三個月

內動用完畢。但屬

資本支出，應於核

准貸款日起三個月

內第一次動用，並

依工程進度於一年

內動用完畢。 

借款人確有困

難，致工程未能於

前項期限內完成者

，得向貸款經辦機

構申請延長資本支

出貸款之動用期限

，最長一年，並以

一次為限。 

貸款經辦機構

受理前項申請，經

評估確有必要者，

應向全國農業金庫

申請變更動用期限

。 

一、依第三點第二項第二

款但書申貸者，養殖

漁業登記證補正期限

已修正延長為三年，

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借款人屬第三點第二

項第二款但書申貸者

，應於核准貸款日起

三個月內第一次動用

，並依工程進度於二

年內動用完畢。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